农业农村部  海关总署公告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和稳外资外贸决策部署，履行《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以下简称《鹿特丹公约》）义务，便利农药进出口贸易、提高通关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农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就优化农药进出口管理服务措施公告如下：

一、进出口的农药应当办理农药进出口通知单，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农药管理名录》（以下简称名录，见附件1)进行管理。名录由农业农村部和海关总署共同制定，并适时调整公布。

二、进出口的农药应取得我国农药登记。进出口农药的单位应取得相应的农药经营许可证，在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以下简称单一窗口）（http://www.singlewindow.cn）网上办理农药进出口通知单（见附件2）。

三、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农药登记证持有人，下同）与境外生产企业一致的，农药进口单位凭农药登记证和原产地证、进口农药质量保证书在单一窗口办理；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与境外生产企业不一致的，农药进口单位还应提供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与境外生产企业之间的隶属关系证明材料，经农业农村部确认后在单一窗口办理。

农药生产企业自营出口的，凭农药登记证和农药生产许可证，直接在单一窗口办理；农药贸易企业出口的，还应提供生产企业的出口委托书；农药生产企业委托加工的，还应提供受托方的农药生产许可证和委托加工协议，经农业农村部确认后在单一窗口办理。仅限出口登记的农药和特殊管理的农药出口，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列入《鹿特丹公约》监管的农药（见附件3），包括《鹿特丹公约》附件三的农药品种和农药产品，以及我国已经禁用和严格限用的农药品种，应按照《鹿特丹公约》要求履行相关手续。

五、因农药登记试验、科学研究、检验检测等特殊情况，需要进出口农药的，应提供相关用途证明材料，经农业农村部确认后在单一窗口办理。

六、农业农村部在网上审核确认进出口单位提供的信息，符合条件的，将农药进出口通知单电子数据发送海关。

七、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与境内其他区域之间进出的，应当办理农药进出口通知单；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与境外之间进出的，无需办理农药进出口通知单；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之间进出的，无需办理农药进出口通知单。

八、农药进出口通知单实行一批一单管理，即进出口一批农药，办理一份农药进出口通知单，对应一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农药进出口通知单有效期3个月，且有效期截止时间不超过当年12月31日。
九、实施农药进出口通知单通关作业无纸化，海关凭农药进出口通知单电子数据办理通关验放手续，不再收取纸质文本。因海关等有关部门审核需要，或计算机管理系统、网络通信故障等原因，农业农村部可提供纸质农药进出口通知单，海关验核纸质信息并进行纸面签注。

十、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和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具体承担相关业务工作，联系电话分别是010-59194007、 010-95198。

本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原农业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对进出口农药实施登记证明管理的通知》（农农发〔1999〕9号），农业部、海关总署公告第1452号、第2203号同时废止。

附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农药管理名录

2-1.农药出口通知单样本

2-2.农药进口通知单样本

3.《鹿特丹公约》监管的农药

                        农业农村部  海关总署  
 2020年  月  日    


